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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教 育 知 识

保持冷静最重要，屏住呼吸，

放松全身，这时，身体会自然上

浮。

尽量把头向后仰，使口鼻露

出水面。

把身上的重物尽量甩掉，比

如书包、鞋子。

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

住，如木板、树枝等，借住它们的浮力

浮在水面，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

树等固定的物体。

（区健康教育所供稿）

溺水自救的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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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重庆社平工资是多

少？每月社保应缴多少钱？近日，

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医保

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

限核定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重庆市2023年

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

基数上下限核定等有关工作进行了

明确。7月13日，市人力社保局

对该《通知》进行了解读。

1.重庆2023年度使用的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是多少？

解读：重庆2023年度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

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核定（含补缴

历年社会保险费）工作中使用的就

业 人 员 平 均 工 资 为 82348 元/年

（6863元/月）。

2.重庆2023年度以个人身份参
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
数上下限分别是多少？

解读：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2023年度

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0587元、下限为

4118元。

3.重庆2023年度职工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上下限分别是多少？

解读：重庆2023年度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参保职

工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0587元、下限

为4118元。

4.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是多少？

解读：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疗

保险的退休人员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

工医疗保险二档的退休人员个人账户

划入基数按照 82348 元/年 （6863

元/月）的60%执行，其中随用人单

位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

2018年12月锁定时点个人账户划入

基 数 高 于 82348 元/年 （6863 元/

月）60%的，按照锁定时点个人账户

划入基数执行。

举例说明>>>

例1：王先生在一家外企任部门

经理，每月工资22000元。单位在为

其缴纳 2023 年社会保险费时，缴费

基数是多少？

答：我市2023年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上限为20587元/月，尽管王先

生实际工资已超过规定缴费上限，但

王先生最高只能以20587元/月为缴

费基数。

例2：小张高中毕业，刚进入一家

工厂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单位在

为其缴纳2023年社会保险费时，缴费

基数是多少？

答：我市2022年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下限为4118元/月，虽然小张实际

工资低于规定缴费下限，但小张最低

只能以4118元/月为缴费基数。

例 3：丁女士是位自由职业者，

2023年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是多少？

答：丁女士可以在4118元/月至

20587元/月之间，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不同缴费档次缴费。

例4：李女士是位证劵从业人员，

每月工资为7500元，单位在为其缴纳

2023 年社会保险费时，缴费基数是多

少？

答：李女士的工资在4118元/月至

20587元/月之间，她的社会保险个人月

缴费基数为7500元。（据《重庆日报》）

重庆2023年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公布
看看你的社保缴费基数是多少

7月5日，璧城街道辖区居民

陈某将一面写有“人民公安为人

民，破案神速解民忧”的锦旗送到

区公安局璧城派出所民警手中，

这是璧城派出所始终践行初心为

民的真实写照。

6月30日11时40分许，璧

城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陈某报

警，称其放在电瓶车车篓的苹果

手机被盗，手机价值约6800元。

据陈某回忆，当日11时10分左

右，她将电动车停放在璧城街道

向阳街的一摩托车停车位上，手

机被遗忘在电动车车头的篓子

里，半个小时后返回骑车时，发现

手机不翼而飞，于是慌忙报警。

为尽快帮助群众挽回损失，

接到报警后，民警郭秋雨立即赶

到现场开展侦查，并调取案发时

段周边的监控视频，排查出一名

男子有作案嫌疑，随即对男子的

逃跑轨迹展开循线追踪，发现其

长期在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附近活动。6月30日，民警通过公

安内部网络查询系统核实到该男子

的真实身份。经联系，嫌疑人赵某于

7月1日主动投案自首。

经审讯，赵某对其盗窃手机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赵某供述其当天

遛弯路过时看到陈某的电瓶车内有

一部手机，遂临时起意将手机偷走，

自以为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到。

目前，赵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警方提醒：不要将车辆随意停放

在监控死角或是无人看守的路边。

不要将现金、贵重物品、衣物、手提袋

等放在车内，特别是不能放在车内的

明面上。如遇到手机遗失或者被盗

的情况，应立即采取挂失手机号、冻

结银行卡以及修改社交软件密码等

措施，以防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通讯员 穆月颖）

火速出击！

璧山公安48小时追回群众被盗手机

不文明行为曝光不文明行为曝光

7月13日，观音塘湿地公园，一市民躺在凉亭座椅上休息，公共长椅俨然成为私人“躺椅”，不

仅导致散步的市民中途休息没有座椅，还影响公共场所文明。

在这里，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城市文明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自觉遵守公共场所文明秩

序，不要为了方便自己而丢了文明。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强化教育引

导，对不文明行为坚决予以制止，给广大市民创造一个文明、温馨的休闲环境。（记者 杨文广 摄）

本报讯 （记者 林光耀 实

习生 杨淄涵）为保障奋战在一线

工程建设人员的健康安全，确保工

程项目有序有力推进，7 月 11

日，两山集团携手华道（上海）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在璧山高新区华道

生物（重庆）细胞免疫治疗研发和

生产转化基地项目开展“夏送清

凉”活动，为高温下的工程建设人

员送去关爱、健康和清凉。

据悉，此次送清凉活动为工程

建设人员送去了矿泉水、清凉

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

资。慰问人员还详细了解了建筑

工人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并叮

嘱工地管理人员要把安全问题放

在首位，切实做好高温季节安全

防范工作，科学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和劳动强度，全力以赴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

两山集团

建筑工地送清凉 情暖一线建设者

为防鸟啄菜，湖北省赤壁市赤

马港街道某社区所辖村村民老刘在

自家菜地架网，导致多只国家保护

的鸟类死亡。老刘是否需要为此承

担法律责任？近日，咸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开

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020年，67岁的老刘承包土

地上种植的油菜和蔬菜，经常遭受

附近家禽和鸟类的侵害。为减少损

失，同年12月初，老刘在菜地三

面架设一条长约70米、高约3米

的“U”形网阵，阻隔了该区域鸟

类的迁飞和觅食活动空间。10余

天后，该网阵致使12只鸟类粘缚

在网上死亡。经鉴定，死亡的12

只鸟有6只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5只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另

有1只鸟类因死亡时间较长，无法

鉴定其种类。死亡鸟类评估整体价

值为10万余元。

受理此案后，咸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法官们深入老刘所在村走

访，附近的邻里街坊对相关法律问

题纷纷质疑。

“群众的法律困惑在哪里，巡

回法庭就要开到哪里，我们的释法

说理也要讲到哪里。惩罚与制裁从

来就不是目的，如何教育好周边的村

民，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才是法院工

作的重心。”为此，咸宁中院决定把

法庭“搬”到老刘家所在社区的社区

广场。

庭审现场，公益诉讼起诉人认

为，老刘在禁猎区、禁猎期，采用禁

捕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行为，

致使多只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死亡，严

重妨碍了野生动物鸟类生息繁衍，破

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

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老刘应承担

赔偿全部损失、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

责任。

老刘辩称，其依法享有案涉地块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12只鸟死

亡属于过失行为，请求免于被追究赔

偿责任。

咸宁中院审理认为，老刘虽然是

为了防止其菜地的农作物不被侵害，

但其在架设粘网后明知存在鸟类触网

并会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并未采取有效

措施，且架设高度已达3米之高，远

超出其为保护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

导致多只野生保护鸟类死亡，其主观

存在过错。老刘的行为违反法律法

规，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侵害

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构成侵

权，应当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老刘需在市级媒

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全部

赔偿损失，该赔偿可通过从事其他野

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公益劳动

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履行。

用劳务代偿偿还“生态欠账”

该案审判长熊泽表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条规定：“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

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

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

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

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生态环境案件仅补偿性赔偿部分

就包括了生态环境功能损失、清除污

染和修复生态费用、鉴定评估费等，

数额一般较大，再加上补偿性赔偿之

外的惩罚性赔偿部分，对侵权人无疑

是沉重的负担，对判决的履行也往往

持消极被动的态度。

以提供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劳

务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在依法惩罚

和教育被告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侵权

人履行赔偿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推进

惩罚性赔偿的可执行性，同时，通过

履行公益劳务来引导更多的社区居民

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法治意识，达到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本案中，“以劳代偿”符合老刘的劳

动技能和实际能力，且对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具有实效。从法与情等角度考虑，

此种变通方式具有可行性。本案的判

决不仅是要让破坏者承担法律责任，也

是为了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环保

意识、责任意识，更是呼吁全社会提高

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重视。

法官提醒，广大农民在保护农作物

等而采取驱鸟措施时，建议使用驱鸟带

等生态友好型的驱鸟方式。保护野生

动物，人人有责，护菜护鸟不“冲突”，驱

鸟应合法，越界必“担责”。

（区委依法治区办供稿）

架网护菜致国家保护鸟类死亡，该不该罚

7月13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气象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从7月15日开始到8月下旬

前期，我市大部地区将陆续进入阶

段性晴热少雨时段，这段时期气温

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降水偏少、气

象干旱偏重。

37℃以上高温日数为25天左右

重庆市气象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杨智介绍，7月13日—14日，

我市将迎来近期新一轮强降水天气

过程；此后从7月15日开始到8月

下旬前期，我市大部地区陆续进入

阶段性晴热少雨时段。预计7月中

旬至8月，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0.8℃，37℃以上的高温日数

为 25 天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多；

40℃以上的高温日数8天左右，较

常年同期偏多，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42℃左右。

此外，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00

毫米，较常年同期（242.8毫米）偏少

两成。其中，东北部和东南部偏多

一成，其余地区偏少一到三成。预

计从7月中旬到8月底，我市大部

地区将出现20～35天轻到中度气

象干旱，较常年同期偏多。中西部

地区为中度气象干旱。

三个方面防范工作需做好

杨智建议，应重点从三个方面

做好应对和防范工作。

一是减轻干旱影响。在做好防

汛的同时，要抓住有利的降水过程，

做好蓄水保水工作，确保人畜饮水

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安全。

二是减轻高温危害。比如高温

期间户外活动中暑风险较大，应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在露天的车辆容

易出现爆胎或者是自燃，要注意经

常检查车辆，减少长时间行驶。

此外，城乡火灾风险比较高，要

加强城乡、城镇、森林的防火。农业

生产方面，水稻高温热害风险比较

高，要加强稻田的田间管理。

三是加强高温期间的安全生

产。晴热高温时段容易发生局地强

对流天气，化工、能源、建筑、交通、旅

游、城市管理等重点领域都需要进一

步加强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包括风

暴、雷电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确保

盛夏的安全生产。

厄尔尼诺对重庆有何影响？

发布会上，重庆市气象台台长张

焱介绍，预计7月13日夜间到14日

白天，我市东北部及中西部部分地区

有较强降雨。

其中，巫溪县、开州区、云阳县、

奉节县、巫山县、梁平区、万州区、垫

江县、忠县、长寿区等地的部分乡镇

有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

张焱表示，我市部分区县前期已

经历多轮强降雨，需高度关注本轮降

雨的叠加效应，做好地质灾害、中小

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

害的防范应对工作；降雨时部分地区

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此外，今年将迎来厄尔尼诺，这

对重庆有何影响？市气候中心总工

程师唐红玉介绍，对于重庆地区来

说，中东部地区降水容易偏多。

唐红玉说，厄尔尼诺对我国的气

候影响方面也是比较显著的，比如在

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们国家的

华北南部、华中北部、华东中部、西北

地区东部等地区的气温会比常年偏

高；对于重庆地区来说，一般来讲，中

东部地区降水容易偏多。

（据《重庆日报》）

重庆即将进入阶段性晴热少雨时段
7月中旬至8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8℃，

最高气温达42℃左右

区委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

区融媒体中心

联合

主办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熊浩

通讯员 夏清勇）夏日来临，夜幕

下的城市也愈发热闹起来。如何让

“烟火气”更有“文明范儿”？连日

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针对夜间经营容易发生的违规行为

特点，在璧泉街道枫香路、登云

路、鸥鹏御府、南门唐城等路段持

续开展夜间烧烤店、冷酒馆占道经

营集中整治行动，全力打造整洁、

有序的城市环境。

行动中，执法人员逐街逐店向

商户宣传相关市容秩序法律法规知

识，营造浓厚整治氛围。同时按照

“主干道严禁、次干道监控、背街小

巷规范”的原则，强化执法管理，以

教育劝导为主，强制查处为辅，及时

制止占道经营，引导占道经营商家

进入门市规范经营，对拒不听劝者

依法进行查处，确保整治成效。

“实施夜间城市管理精细化，

既能助推夜市经济健康发展、聚拢

城市夜间烟火气，又可以竭力为市

民打造安宁舒适的夜间生活环

境。”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该局已累计规范夜

市周边占道经营1130余起，整治

游摊4040余起，规范乱停放车辆

3800余辆，贴单7000余辆，规范

占用消防通道乱停放车辆828辆，

拖移326辆。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大

夜间巡查管理力度，继续规范夜市周

边经营秩序，持续深入对市民关注的

夜间占道经营和经营性噪音扰民等问

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强化部门协

作，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交巡警支队等相关单位对烧

烤、冷酒馆店外占道经营、卫生脏乱

等问题集中开展联合整治行动，形成

多方发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

区城市管理局

整治夜间市容 守护文明“烟火气”

本 报 讯 （记 者 巫 秋

云 实 习 生 王 玲） 7 月 13

日，区创文办、区文明办的志

愿者走进璧泉街道文风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展“节水节电小

妙招微宣讲进社区”活动，为

居民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节能

微课堂。

活动现场，志愿者以互动

问答的形式开场，并结合生活

中浪费水电的现象，从一水多

用、手洗衣物、使用节能灯、

随手关闭电源等方面讲解了节水

节电的小技巧。不少居民听得认

真，用笔详细记录。有奖问答环

节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居民

们热情满满、畅所欲言，踊跃举

手参与互动，不仅在一问一答间

温习节能技巧，还分享自己家节

约水电的小妙招。

区创文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宣传活动不仅提高了居民的

节能意识，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习惯，

引导大家用实际行动做文明人、做文明事，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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